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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没有按时或者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金额出资，

属于瑕疵出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在股东增资情况下，瑕疵责任的承担规则在

司法实践中该如何适用？新股东是否应对其入股前已经

形成的公司债务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呢？

案情介绍

2020 年， 原告 A 银行 （贷款

人 ） 与 C 公司 （借款人 ） 签订

《资金借款合同》， 约定贷款金额 1

亿元。 贷款期限届满后， C 公司未

能清偿债务。 2023 年， 原告起诉

并获得胜诉判决， 随即申请强制执

行。 2024 年， 法院裁定终结本次

执行。 经查明， C 公司于 2006 年

登记设立， 股东为甲公司 （唯一股

东）， 注册资本金为 2 亿元， 甲公

司于 2015 年年底前逐步完成全部

实缴出资。 2021 年， 甲公司将其

持有的 C 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包

括乙公司、 丙公司 （即本案两名被

告） 在内的五名受让方。 同日， C

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2 亿元变更至 4

亿元。 新修订的公司章程规定， 乙

公司、 丙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

1 亿元， 缴付期限分别至 2034 年

及 2036 年。

2022 年 8 月， C 公司因无财

产可供执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 名单。 同年 9

月， 包括本案两名

被告乙公司、 丙公

司在内的 C 公司

原股东将所持 C

公司全部股权转让

给 B 公司。 上述

股权转让前后， C

公司的注册资本实

缴出资额始终为 2

亿元， 增资部分的

资本金尚未实缴。

原告主张： C

公司原股东乙公

司、 丙公司 （即本

案被告 ） 于 2022

年 9 月转让股权的

行为明显具有规避

出资义务的主观恶意， 根据 《全国

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 第 6 条

规定， 其出资义务应加速到期， 且

该义务被触发后不因股权转让而消

灭。 因此， 本案被告作为股权转让

前的股东， 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 C 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则抗辩： 案涉债权发生在

被告成为 C 公司股东之前。 《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

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

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

（以下简称 “03 复函”） 认为， 股

东因增资瑕疵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

任的范畴， 应限于增资行为发生之

后形成的债权。 因此， 即使被告对

C 公司存在增资瑕疵， 也不应对增

资前形成的原告债权承担责任。

法律适用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 被

告公司能否依据“03 复函” 免除

其对增资前债权的责任？ 这涉及对

“03 复函” 性质、 效力的理解。

2003 年 12 月 11 日，最高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发布“03 复

函”，系对一起个案的答复。 其核心

观点是： 公司设立后增资与设立时

出资虽均属股东资本充实义务，但

因股东履行出资的时间不同， 导致

交易相对人（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责

任能力的预期存在差异。 债权人基

于交易发生时公司公示的注册资金

状况形成信赖， 股东增资责任应与

此信赖判断相对应。 故增资瑕疵行

为仅对增资注册后形成的债权人承

担责任； 增资前交易所生债权能否

清偿，与增资瑕疵无直接因果关系，

增资前债权人不得向具有增资瑕疵

的股东追责。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

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司法解

释条文适用编注》中，对“03 复函”

做了进一步注释：“本复函内容与

《变更追加规定》第 17 条、第 18 条

相关。《变更追加规定》 第 17 条规

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

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

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

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

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追

加规定》第 18 条规定：‘作为被执行

人的企业法人， 财产不足以清偿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申请执行

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

出资人为被执行人， 在抽逃出资的

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上述规定均未对增资瑕疵情况下

承担责任的范围做出特殊规定,《变更

追加规定》施行后，对增资瑕疵问题不

再做区别对待，一律以该规定为准。 ”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权

威观点否定了“03 复函”的普适性。 在

《商事审判指导》（总第 56 辑）中，针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提出的

“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中股东

抽逃增资的责任承担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民二庭法官的解答意见明确指

出：“抽逃增资股东的补充赔偿责任对

象，包括公司的全体债权人，不区分增

资前和增资后的债权人， 增资前公司

债权人有权请求追加抽逃增资股东为

被执行人在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

该辑《商事审判指导》就“03 复

函”的适用问题进一步阐明：“2020 年

年底，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各部门对司

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清理，除‘法释’字

号或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备案的

个案批复外， 其他个案复函不具备司

法解释性质。‘03 复函’是对个案进行

的答复，既非‘法释’字号批复，也未由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大备案， 因此

不具备司法解释的性质， 对类案无普

适的指导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本

文问题进行研究时， 专门征求了执行

局的意见， 执行局的统一认识是，《变

更追加规定》 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规

定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

定施行后， 本院以前公布的司法解释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

03 复函精神与《变更追加规定》的规

则不一致， 且其效力位阶低于司法解

释，自然不应再被适用。 03 复函已经

被《变更追加规定》替代，对增资瑕疵

和抽逃增资的被执行人追加问题不再

区别对待，一律以《变更追加规定》为

准。 ”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03

复函” 已经因法律修订而不再具有效

力， 特别是 《变更追加规定》 实施

后， “03 复函” 不应再成为案件审

判的法律依据。

律师提醒

近年来， 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

件时， 已形成明确共识， 即不再适用

“03 复函” 区分对待增资前后债权的

规则， 而是统一适用 《公司法解释

三》 《变更追加规定》 以及《九民纪

要》 的相关规定， 要求瑕疵出资股东

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 且不区分该债务发生于增资之

前或之后。

结合现行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

最高院权威观点及各地法院的司法实

践， 以下要点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 新股东需在其未出资范围

内对增资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 经法院穷

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具备

破产条件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下 （即

符合 《九民纪要 》 第 6 条 “加速到

期” 的条件）， 新股东在其认缴的增

资范围内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

义务的， 应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该责任范围涵盖其

成为股东 （即增资行为发生） 之前公

司已形成的债权。 新股东的增资认缴

义务是法定义务， 构成公司责任财产

的一部分；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全部

债权人承担责任， 债权人平等保护无

关乎债权产生的时刻。

其次，新股东主张“无需对入股前

债务负责”的“信赖利益”，缺乏法律基

础。《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所保护的

信赖利益， 是债权人对公司公示注册

资本及股东认缴承诺所形成的公司整

体偿债能力的信赖。 新股东在明知或

应知公司存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如前述案例中 C 公司已有大额债

务）， 仍选择增资入股并承诺远期实

缴， 其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接受了公司

当时的财务状况 （包括既有债务），并

承诺以新增资本增强公司偿债能力。

法律要求其履行认缴的出资义务以充

实公司资本， 正是维护公司资本信用

和债权人信赖的体现。 允许其以债权

形成时间早于其入股时间而豁免出资

责任， 将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违背资本充实和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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